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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为进一步完善合作区工程争议解决机制，快速高效化

解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纠纷问题，探索高效便捷的

协调解决机制，专业、妥善地解决国内、跨境及境外工程

争议，推动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“总对总”多元化解工

作部署,为粤港澳大湾区工程领域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

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

市规划和建设局拟采购工程争议调解及咨询辅助服务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协助开展工程争议纠纷调解工作。协助我局对

各渠道受理的建设领域工程争议纠纷开展辅助调解工作，

包括但不限于梳理纠纷事实及争议焦点，研究法律及工程

技术问题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调解思路及化解方案；参

与调解沟通，提供专业调解意见；跟踪纠纷事项进展情况

，协助做好案件全过程记录及台账管理，实现案件信息规

范化、动态化管理。

（二）协助做好纠纷案件来访登记和咨询。负责纠纷

当事人来电来访接待、信息登记、调解员指派、调解日程

安排及相关材料整理归档等工作，提供专业、规范的调解

咨询服务。按照我局要求，接受委派的工程争议案件，原

则上每周安排不少于1名专业调解员在指定地点驻场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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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1天，开展调解咨询、法律政策解答及纠纷引导分

流等工作。

（三）协助开展调解宣传与培训工作。根据我局工作

安排，协助组织开展工程纠纷化解专题培训、业务交流及

调研活动；围绕工程调解相关政策、典型案例及实务经验

，协助开展宣传报道，通过公众号等渠道进行推广普及，

提升工程调解社会认知度与行业影响力；同步推进专业调

解员队伍培养与能力提升。

（四）协助开展工程争议案件调解实施工作。对我局

交办或主动受理的工程争议案件，及时指派具备相应专业

背景的调解员参与调解，规范开展调解程序，形成调解工

作记录及调解报告，确保调解过程规范、结果清晰、资料

完整，提高调解成功率和履约质量。

（五）协助做好工作总结与成果输出。定期梳理合作

区工程争议调解案件情况，对案件类型、争议焦点及处理

结果进行分析研判，形成阶段性或年度分析报告；总结工

程调解实践经验，提炼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工作机制和典型

案例，为完善合作区工程争议解决机制提供决策参考和实

践支撑。

（六）推动落实“总对总”机制建设。建立与全国住

建联调委与广东省住建联调委紧密沟通联系，围绕住建领

域“总对总”诉调对接试点要求推进各项工作，协助做好

行业调研和工程调解员培训，梳理横琴工程领域纠纷化解

经验和做法，形成典型案例复制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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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期限

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，我局可根据实际

情况提出合理的进度和工期建议。

四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/团体或自然人，投标（响应

） 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（或事业/团体/社会组织法人

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） 副本复印件。分支机构投

标的，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，总公

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。

2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提供

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。

3.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

法记录，可参照响应承诺函承诺格式内容。重大违法记录

，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

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（“

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，法律、行政

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“较大数额罚

款”标准高于200万元的，从其规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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